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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齐鲁视点

记者来信

搞好“多点执业”，先给医院“开刀”

独子养老补助落空，别拿法律“踢皮球”

本报评论员 娄士强

近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
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提出，允许医师多点执业。其
实早在2011年，我省就启动了医师
多点执业试点，但实施状况并不
理想，更多的医生还是愿意暗地

“走穴”。(本报今日A07版)

允许医生多点执业，目的是
让更多的人享受到优质的医疗资
源，但执行上的“叫好不叫座”，还
是让政策的良好初衷打了折扣。
这需要相关职能部门和政策制定

者，在充分调查研究和借鉴外地
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行之有效的
配套政策，帮执业医生打消各种
顾虑，回应广大患者的期待。

在现实生活中，医疗资源分
配不均的情况较为普遍，尤其一
些民营医院和基层医院，专家资
源相对缺乏，这也是我省启动医
师多点执业，力图破解的问题。按
照原卫生部下发的通知，各地要

“积极引导医师到社区卫生服务
机构、乡镇卫生院等基层医疗机
构和民营医疗机构多点执业”，就
是为了促进优质医疗资源在更大
范围内实现共享，也受到了广大
患者的欢迎。

但在具体的试点过程中，允
许多点执业的政策安排形同虚

设，既浪费了优质的医疗资源，又
加重了患者的经济负担。一方面，
申请多点执业需第一执业医院同
意，考虑到“老东家”的态度，有“想
法”的医生也多了顾虑；另一方面，
一些医院给暗地“走穴”、“开飞刀”
留了空间，收入高担责少，让不少医
生动了心思。医师资源的公开流动
受到阻碍，有需求的患者只能集中
到大医院，或者独自承担“专家会
诊”的高昂费用。

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在“单位
人”或“体制内人”的培养模式之
下，很多优秀医生集中的大医院
不愿意“放人”，成了反对多点执
业的“主力”；而多点执业过程中
的医疗责任不明确，也成了不少
患者担心的问题。在其他省份的

实践中，类似的情况也都存在，这
些障碍不破除，多点执业只能长
期停留在纸面上，不仅无法回应
普通群众的期待，也有损政策制
定者和执行者的威信。

现如今，按照中央的最新决
定要求，“允许医师多点执业”被
明确写入了“深化医药卫生体制
改革”，这让广大患者看到了新的
希望，也是给相关职能部门提出
的严肃要求。能否打破限制医生流
动的制度弊病，建立相关的配套政
策，对于职能部门是现实的考验。当
然，大医院和基层医院、民办医院的
不同态度，更多的还是源于优质
医疗资源的不足，正因如此，允许
部分优秀医生“自我加压”多点执
业，也只是个开始。

曹思扬

青岛莱西一小区交房近三
年，房产证已办下，却因居委会
不给开接收户口证明，150余户业
主无法落户。对此，居委会工作
人员给出的理由是，小区开发商
提供的居委会工作用房采光不
好、“不正规”。

按照法律规定，居委会是基
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本职是办理
居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为
了谋取私利就把群众利益当筹
码，理应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受到
惩罚。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居
委会在实际工作中的“行政化”，
成了给群众添麻烦的根源。

作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
居委会，很多时候却要扮演行政
部门的角色，应有的职能也变了
味。有调查显示，在居委会实际
负责的工作当中，如城管爱卫、
计划生育等由政府机构指派的
行政任务占了80%以上，群众自
我管理等本职反倒成了“副业”。

由于行政任务在身，个别居
委会以及居委会的工作人员，也
当真把自己看成了“官老爷”，借
助一些与居民利益相关的职能
牟取私利。莱西青岛南路居委会
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事实上，政府推进公共服务
进社区，不是把工作推给居委
会，而是要想办法给居民带来真
正的便利，一旦居委会的职责变
了味，政府更要肩负起监督的责
任。至于落户这样的具体事务，
当地基层政府和社区居委会要
协调好相互之间工作衔接，别让
群众成了居委会“行政化”的受
害者。

(作者为本报青岛站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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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钢

近日，淄博一家民办学校的
教师张女士遇到了麻烦事，眼看
要退休了，按照国家政策能领到
的上万元的独生子女费，却不知
道这钱该谁出。(本报今日A09版)

可以说，张女士以及和她情况
相同的人，掉进了法律规定的“空
当”里，但这并不意味着相关的职能
部门就应当无所作为了。“法律之上
是天理人性”，把死守法律当成拒绝
群众享受平等权利的借口，很可能
制造新的社会矛盾。

从现有的法律法规来看，我

省现行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
没有规定民办非企业单位职工独
子奖励经费的来源，相关部门不
能强迫民办学校承担该费用，由
政府出钱也没有法律依据。在法
律专家们看来，要从根本上解决
这个问题，还是要抓紧修改现行
的法律法规，这一过程很可能旷
日持久。

在采访张女士时，记者深切
感受到了她内心的无助：为了万
元左右的独子养老补助，她在人
社部门、计生部门、街道办事处以
及工作单位之间不停地奔波，而
所有的地方都拿出了足以拒绝她

的“依据”，让她无计可施。
的确，对于张女士遇到的难

题，相关法律法规上确实没有明
文规定，但这不意味着职能部门
就真的无所作为。无论如何，“踢
皮球”的做法既不符合以人为本的
原则，也与党的群众路线格格不入，
甚至会损害到群众对政府以及国家
政策的信任感。正如张女士面对记
者时提出的质疑：“我如果超生的
话，会不会因为我是民办非企业组
织的人就不罚我？现在我响应了‘只
生一个’的倡议，因为身在民办非
企业单位就抛弃我吗？”

事实上，不只是张女士，从

1980年9月提出“要普遍提倡一对
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算起，三十
多年的时间过去了，第一批响应
国家政策的独生子女父母，也到
了退休的年龄。与张女士面临同
样困惑的人很可能不在少数，类
似的问题解决不好，很可能制造
新的矛盾。相反，为张女士解决难
题，对以后的工作也能提供好的
借鉴。
(作者为本报时政新闻中心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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